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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請澄清有關第三者風險保險的疑慮 

 
《建築物管理（第三者風險保險）規例》自 2011年 1月 1日生效以來，
部份大廈法團之管理委員會對規例的釋義及對保險公司提供的訊息感到

無所適從。 
 
另一方面，部份法團管委會委員可能對有關規例暸解不多因此未有為大

廈購買適當的保險而恐怕要負上法律責任，以致為數不少的法團管委會委

員已考慮辭職從而使大廈管理出現危機。雖然東區民政事務專員曾發出

「第三者風險保險」的通知予區內各大廈法團或業委會並呼籲協助將有關

訊息傳達，但大部份管委會委員仍十分擔心。 
 
現促請保險業監理專員及保險業聯會代表出席會議並詳細解釋「第三者

風險保險」與現存的「第三者公眾責任保險」的同異；保險公司在這規例

正式實施後的處理做法又是否正確以穩定法團管委會委員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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